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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修法歷程 



行政院 

• 108年3月28日第3645次院會通過「工廠管理輔

導法修正草案」(共計14條條文)，並於3月29日送

立法院審議。 

立法院 

• 108年4月12日付委一讀通過。 

• 108年5月6日第9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1次全

體委員會議審議。 

• 108年6月20日、27日黨團協商。 

• 108年6月27日院會二讀、三讀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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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修法歷程 



貳 修法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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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法重點 

本次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

三大目標 

全面納管 

就地輔導 

合法經營 

三大輔導原則 

不新設 

不污染 

不危及公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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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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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原臨時工廠登記事項範圍內 

於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2年內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，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 

(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為止) 

貳、修法重點(§28-6、 §28-7) 



 
 

貳、修法重點(§28-1) 

105年5月20日
以後新增 

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 

非屬低污染 屬低污染 

申請納管 
應即依法停止供
電、供水及拆除 

訂定輔導期限輔導
轉型、遷廠或關廠 

提出工廠改善
計畫，輔導改
善 

未登記工廠 

拒不配合 

依法停止供電、供
水及拆除 

未
申
請
/
未
提
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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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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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納管程序 

經地方主管 
機關核定 

提出 
工廠改善計畫 

改善完成 

限期改善 
   申請  

 特定工廠登記             
(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展延) 

10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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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，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
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為止。 

核定之
工廠改
善計畫
失效 

依法停
止供電、
供水及
拆除 

未依限取
得特定工
廠登記者 

全面納管 

申請納管者，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。 
修
正
條
文

施
行
之
日
起 

貳、修法重點(§28-5、 §28-7) 

2年 

3年 



納管申請書填寫範例(草案) 

6 資料來源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-工廠管理輔導法-特定工廠登記與未登記工廠專區 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 
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

工廠改善計畫範本(草案)(1/2) 

7 資料來源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-工廠管理輔導法-特定工廠登記與未登記工廠專區 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 
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

8 資料來源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-工廠管理輔導法-特定工廠登記與未登記工廠專區 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 

工廠改善計畫範本(草案)(2/2) 
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

免罰對象、期間及事由 

適用對象 免罰期間 免罰及免限事項 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
特定工廠登記有效期間 

(施行之日起20年止) 

 不適用土地使用及建築
法規之相關處罰 

 工廠建築物得准予接水、
接電及使用 

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
登記工廠 

輔導期限內，配合轉型、
遷廠或關廠 

 不適用工廠管理輔導法
擅自製造、加工之相關
處罰 

 不適用土地使用及建築
法規之相關處罰 

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
工廠 

申請納管至地方主管機
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
期間及改善期間 

補辦臨時登記工廠者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期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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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法重點(§28-5、 §28-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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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管限制 

貳、修法重點(§28-5) 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申請納管： 

一.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。 

二.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

設立工廠者。 

三.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

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。 



 不得變更隸屬之事業主體 

 獨資者不得變更事業主體負責
人，但因繼承者，不在此限 

 合夥者不得變更合夥人，但因
繼承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不得增加廠地、廠房及建築物
面積 

 不得增加或變更為中高污染產
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

 不得轉供他人設廠 

 不履行附加之負擔 

廢止 
特定工廠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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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工廠之限制與加重處罰 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地方主管機關 

限期改善 
並處工廠負責人10萬-50萬罰鍰 

未改善 

貳、修法重點(§28-9、§28-13) 

違
反 

七
大
限
制 



輔導合法化 

(輔導為一般工廠登記及限制低污染產業) 

位於非都市計畫土地 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

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

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 

提出用地合法計畫，申請特

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並繳交

回饋金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            

        【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】 

位於都市計畫土地 

依都市計畫法規定

辦理 
完成使用地變更後，得申
請工廠登記(但限於低污染
產業類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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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群聚地區 群聚地區 

貳、修法重點(§28-10、§28-11) 



民眾檢舉及獎勵（吹哨子條款） 

地方主管機關 

 應保密檢舉人之身分 

 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規定， 

      得對檢舉人酌予獎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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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得檢舉下列未登記工廠 

 105年5月20日後新增者 

 105年5月19日前既有非屬 

      低污染，未配合於輔導期 

      限內配合辦理轉型、遷廠 

      或關廠者 

 105年5月19日前既有低污 

     染未依法申請納管者 

獎勵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
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

貳、修法重點(§28-1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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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法重點(§28-2) 

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 

訂定「全面納
管、就地輔導」
原則之執行方
案 

設工廠管理輔
導會報，定期
追蹤管考決議
事項執行狀況，
並每年公告於
網站 

擬訂管理輔導計畫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

• 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情形 
• 新增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及既有未登記工
廠執行之規劃 

• 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

施行之日起６個月內 

擬訂管理輔導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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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法重點(§39) 

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，
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 

☆中央預定於民國109年施行☆ 

施行日期 



參 Q&A 



1. 目前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已將納管申請書填寫範例 
(草案)、工廠改善計畫範本(草案)公告於其「工廠
管理輔導法-特定工廠登記與未登記工廠專區」
(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)，業者可
輸入網址查詢參考。 

2. 相關申請案件之申請書件、範本及應備文件等資
訊，本局將俟中央相關子法確立後，公告於本局
網站，供業者下載使用，避免混淆 。 

Q：申請納管、提改善計畫、申請特定工廠登 
       記應該準備哪些資料？ 

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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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Q&A 
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

Q：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未登記工廠怎麼 
       認定？ 

A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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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申請人(既有未登記工廠)業者舉證， 
相關證明文件將於特定工廠登記辦法內
訂定。 

 

 

參、Q&A 



Q：低污染行業怎麼認定？ 

A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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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前已跨部會協商，其中行政院環
境保護署為保護農地，新增有重金屬疑
慮之脫脂、酸洗、電鍍或陽極處理製程
者，不是低污染，認定標準後續將由經
濟部公告之。 

 

 

參、Q&A 



目前經濟部擬訂之特定工廠登記辦法(草
案)，參採臨時工廠登記回饋金計算方式
，金額為2至10萬元(實際仍以特定工廠
登記辦法確定實施版本為準)，並自申請
納管起每年繳交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
法使用證明文件為止。 

Q：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要繳多少？繳 
       到什麼時候？ 

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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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Q&A 



Q：工廠非土地及廠房建物所有權人，誰可 
       以申請特定工廠登記？ 

A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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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，且持續製造
加工的低污染未登記工廠業者為申請人。 

參、Q&A 



Q：廠房作辦公室、倉儲業或買賣業使用， 
       可以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嗎？ 
A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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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管理輔導法規範對象為工廠，係指有
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、加工，其廠房達
一定面積，或其生產設備達一定電力容量
、熱能者。 
辦公室、倉儲業及買賣業無製造加工行為
，非屬製造業，爰無工廠管理輔導法之適
用。 

參、Q&A 



1. 依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第15條規定，經補
辦臨時工廠登記者，於取得土地及建物合法使用證明前
，不得增加廠地、廠房及建築物面積。 

2.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6規定，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
者在原臨時工廠登記事項範圍內，才可直接申請特定工
廠登記。 

3. 倘臨時工廠登記業者有擴廠之情形，欲依本次修法條文
申請特定工廠登記，則需將現行工廠之全部廠地範圍納
入檢討，符合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低污染部分，再
依法申請納管、提出改善計畫及申請特定工廠登記。 
 
 
 
 

Q：臨時工廠登記如果有擴廠的情形，可以  
       在申請特定工廠登記的時候一併納入嗎？ 
A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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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Q&A 



肆 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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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論 

申請納管、特定工廠登記時間 

申請條件、程序、基準等相關子法及
配套措施尚待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

預計於109年開始受理申請 



本局設立「特定工廠登記單一窗口」    

108年12月2日正式啟用，提供工廠管理輔導法

修法相關諮詢服務 

 設立地點：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(臺中

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) 

 諮詢專線： 04-236960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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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論 



爭取1.9%低率貸款 
 全國首創於「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要點

」新增「工廠改善準備金」貸款項目 
 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300萬元，提供1.9%最

低利率及免擔保品等優厚條件 
 提供經市府核准工廠改善計畫之納管工廠，

改善消防設備、環保設施及排水設施等資金
支出所需，大幅減輕廠商負擔，協助廠商順
利取得「特定工廠登記」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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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論 



 

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相關網站及諮詢專線 
• 經濟部 

•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網站-「工廠管理輔導法-特定工廠登記
與未登記工廠專區」 (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) 

• 經濟部工業局諮詢專線0800-288019 

• 臺中市政府 

•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-「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專區
」(https://www.economic.taichung.gov.tw/1402014/post) 

• 臺中市政府特定工廠登記單一窗口諮詢專線04-236960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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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論 
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https://www.cto.moea.gov.tw/FactoryMCLA/
https://www.economic.taichung.gov.tw/1402014/post



